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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0至1951年間，在外有朝鮮戰爭、內有民變的情況下，中共發動鎮壓

反革命運動，採取數字指標的處決方式鎮壓各地的反抗勢力，於1951年2月指定

各地以千分之一的指標進行鎮壓。基於目前對鎮反運動研究的不足，本文以處決

比例為線索進行基礎的文獻梳理與解讀，首先論述處決比例的源起，然後說明鎮

反中的處決比例設計，以及其執行情況和社會各階層的反應。本文的核心觀點

是：從中央到地方制訂數字指標是中共發動政治運動的重要手段，以指標衡量並

管控各地政治運動的推展情況，其實質是一種戰爭式思維，而這種思維的慣性一

直延續到其後的政治運動。

關鍵詞：鎮壓反革命　處決比例　政治運動　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

鎮壓反革命運動1（以下簡稱「鎮反」）是中國共產黨於1950年掀起的一次

大規模政治運動。該運動的核心內容可濃縮為「殺、關、管」三個字，「殺」即

處決，「關」即逮捕，「管」即監禁。不過，「殺」與「關」和「管」存在着本質性的

區別，即被殺者失去了生命，成為了永遠的沉默者，經歷過逮捕和監禁的人

則還有可能存活於世。

隨着有關鎮反材料的部分公布和一些學者的不懈努力，對於該運動的研

究已經逐步展開。王善中、于海洋、王玉強等學者，基本是將中共的革命理

論和革命話語直接移植到鎮反的歷史研究中2。周仲海、丁以德、胡二慶等

學者，則根據各地方檔案館所保存的檔案對不同省份的鎮反作了扎實的個案

研究3。外國學者對鎮反的研究主要以朱莉（Julia Strauss）為代表，較側重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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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治哲學的探討而非史學的求證，討論了鎮反與國家建構和政權鞏固等關係4。 

在有關鎮反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論點。楊奎松的文章着重討論毛澤東

在鎮反問題上的策略變化，但李格就不認同楊奎松所謂鎮反是毛澤東早有計

劃的策略一說；王玉強也認為鎮反沒有出現楊奎松所謂的「擴大化」，即處決

人數太多的問題5。

筆者認為，目前學界關於鎮反的研究若要取得一些突破，需要重新審視

鎮反的主要內容，如對於「殺、關、管」的深入研究6；尤其是鎮反的處決比

例問題，很可能是突破既有研究的一個線索。《毛澤東傳（1949-1976）》稱：

「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作出一系列

重要規定：關於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內，農村不應超過人

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應低於千分之一，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7這是目

前所見官方文獻中較早公開披露鎮反中處決比例問題的文字。不過，由於其

並未說明該比例面世的「台前幕後」，因此尚需深入挖掘。

楊奎松根據檔案材料指出：「〔1951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

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 

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8此次專門會議是指1951年2月14日至

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為人熟知的是會上確立了「三

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從上述檔案文件可見，當時在會議上提到鎮反

處決的比例問題。筆者發現，在該會議的原始文稿中，涉及毛澤東就鎮反處

決比例問題的指示：「四：鎮壓反革命　1.同意鄧子恢、鄧小平二同志所提比

例數，先處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再看情況做決定。」9據此可知，處決比

例是鎮反運動中最為核心的問題，需要仔細考察。

事實上，中共開展政治運動時落實數字指標，往往存在預設的計劃。更為 

重要的是，這種操作方式在中共政治運動史上可謂屢見不鮮，有論者將其稱為 

「政治運動中的百分比指標傳統」bk。從中共早期歷史來看，1930到1937年，

中共在各個蘇區開展「肅反」鬥爭（如中央蘇區的肅「AB團」，肅清閩西的「社

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改組派」等）。肅反運動中雖然沒有出現所謂的「處決比

例」，卻導致中共損失不少力量；然而，中共卻以為問題出在所謂的「擴大

化」，即處決人數太多。延安整風時期，中共對於處置可能的、有嫌疑的敵對

勢力採取了比例處置法。1943年11月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捕捉

人數不能超過當地特務總數的百分之五bl。這個數字的出台至今尚無人能解

釋其設計緣由何在，但卻足以說明此時中共已經初步傾向按數字指標來發動

政治運動。

不過，關於鎮反中處決比例問題的研究尚不多見。有論者指出，「反革

命」既是一項受打擊和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一項最隨意、最泛濫、最

令人恐懼的政治污名。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地籠罩乃至

葬身於這一罪名之下bm。本文通過解讀中央與地方文獻、檔案，以處決比例

為線索，首先論述處決比例的源起，然後說明鎮反中的處決比例設計，以及

其執行情況和社會各階層的反應，以梳理「反革命」被鎮壓的「台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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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處決比例	

一　處決比例的源起

1949年10月中共建國後，國內局勢並未穩定，在許多農村和偏遠地區，

發生了武裝暴動和反抗新政權的情況，「匪亂」嚴重bn，因此中共在從北向南

的進軍過程中主要以軍事管制的方式維持行政管理。作為一個有着二十餘年

武裝鬥爭歷史的政黨，這種管理方式比較符合其自身的經驗。然而，隨着全

國底定和戰後建設的開展，這種管制方式開始出現問題。根據這一時期的文

獻反映，中共基層治理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是各地普遍出現的「亂打亂殺」

現象。

「亂打亂殺」，是中共1947年於華北地區發動的土地改革中出現的一個 

特定詞彙。事後據毛澤東給劉少奇的電報中稱，晉冀魯豫地區在兩年內殺人

兩萬之多，全國因「亂打亂殺」而死者，據估計差不多有十萬人bo。1949年 

4月25日，劉少奇反思稱：「土改中，有幾個月犯過左的錯誤，亂打亂殺了許

多人，當然其中有許多人是有罪的，但有不少是錯殺的。」bp事實上，當時華

北局亦承認，亂扣、亂打、亂殺和對地主、富農一律採取掃地出門的辦法，

已在華北過去土改中，完全證明了是嚴重的左傾錯誤bq。為了糾正此種錯

誤，中共採取了加強調查、訴諸人民法庭等方式。如河南省委在1949年9月

準備的土改計劃中指出：「老幹部中突出問題，部分是老區經驗主義圈子及亂

打亂殺、包辦代替作風」，為此強調「為禁止亂打亂殺，需要建立人民法庭，

從而有系統的鎮壓破壞土改的反動份子」br。河北省委在新區土改發布的指 

示中亦稱：「群眾性的鬥爭方式應與人民法庭的鬥爭方式緊密結合，嚴禁亂

打、亂扣、亂殺或其他變相肉刑。如需處死者，必須經縣人民法庭判決呈請

華北人民政府批准後，始能執行」，還強調「如果地主、富農不願自動拿出底

財〔金銀、財寶等私人財產〕，只能繼續調查，不許強迫硬挖，以防亂打、亂

扣、亂殺」bs。

如此看來，建國前中共已經意識到土改必定伴隨着「亂打亂殺」的現象，

那麼在建國後開展的全國土改中，要是再重蹈覆轍，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

因此中共三令五申，嚴防「亂打亂殺」的現象再度發生。然而，從地方反饋的

報告卻可見事與願違。1949年12月河北省委報告稱：「目前各地區一些幹部亂

打、亂扣、亂罰、刑訊、逼供以致逼死人命的嚴重事件不斷發生，如十月涿

縣刑事二百五十二案，無罪扣押者五十四案，石家莊專區二十天發生人命案

二十一件，其中六件係區、村幹部因某些嫌疑扣押逼死等。」兩個月後，河北

省委再次報告稱：「滄縣地委下屬的三個縣裏，有基層幹部一百五十一人在三

個月內打死群眾一百八十一人。」bt

如果說華北地區是1947至1948年開始進行土改的老區，容易發生「亂打

亂殺」，那麼華中地區同樣出現這種情況就說明這很可能是一種普遍現象。

1949年10月，湖北省委下屬的襄陽地委就三個幹部不向上級請示就隨便殺人

的現象進行檢討ck。隨後，華中局向中共中央報告稱：「鄉村工作中的亂打亂

殺問題已成為幹部作風中最突出的一個錯誤。其理由在於，許多地方卻發生

了無政府無紀律的錯誤，特別突出的是打人罵人和個別亂殺人的嚴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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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有不少幹部不但不反對群眾這種自發的行動，反而自己動手打人，示意打人

和組織打人的情形。」cl

建國之初，毛澤東在得悉各地區「亂打亂殺」的嚴峻形勢後，曾經以中共

中央的名義表態稱：「亂打、亂殺、亂捉必須防止及禁止，決不能放任」cm，

但他似乎也意識到這種現象不容易改變。因此，在1950年3月徵詢各地土改

意見時，他再次強調：「土改規模空前偉大，容易發生過左偏向，如果我們只

動地主不動富農，則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並防止亂打亂殺，否則很難

防止」cn，可見毛澤東制止此類行為的決心。

一方面，面對1950年前後各地不斷發生「匪亂」的情況，中共不得不採取

武力應對的方針。另一方面，中共指示各地鎮反決不應出現「亂打亂殺」、「錯

打錯殺」的現象：「如果在某地發生亂打亂殺、錯打錯殺現象，則必須立即堅

決地令其停止，然後加以審查。」co在兩種看似自相矛盾的應對方針下，後者

變得難以執行。從1948年到1950年初的這段時間裏，中共力求摒除「亂打亂

殺」的幹部錯誤作風，不過情況似乎未見改善。

隨着形勢的發展，中共內部對於「亂打亂殺」的認識開始發生分化。1950年 

5月，政務院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調查了河北張家口等地

區後認為「亂打亂殺」的偏向已經糾正了，目前的問題反而是偏差到「寬大無

邊」，寬大到「滅自己志氣，長匪特威風，助長匪特氣焰，脫離人民大眾的程

度了」，必須糾正cp。彭真的建議並沒有立刻成為中共黨內的主流意見。有論

者認為，「當時中共的主要精力消耗在財政危機，對於出現的情況，只能是積

蓄力量，等待時機」cq，不過中共似乎亦有所動作。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

人民法院下達鎮反指示，力求肅清反抗力量，其中有一項條文至關重要：「凡

反革命案件判決死刑者均不得上訴。」cr該條文意味着中共很有可能轉變之前

的克制態度。

1950年6月正值朝鮮戰爭爆發，10月8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援助，中共

正式決定出兵朝鮮；10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 

十」指示）。這份指示認為國際國內形勢惡化，國內存在大量的「反革命」，同時 

將彭真5月份報告的意見納入其中，認為必須克服鎮反問題中「右」的偏向cs：

有不少幹部和黨委，或者由於在勝利後發生了驕傲輕敵思想，或者由於

在新的環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以致把統一戰線中的反

對關門主義問題與在對敵鬥爭中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問題相混淆，把正

確的嚴厲鎮壓反革命活動與亂打亂殺相混淆，把「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

政策誤解為片面的寬大。因此，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右

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

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這不僅助長

了反革命的氣焰，而且引起了群眾的抱怨，說我們「寬大無邊」、「有天無

法」。這種右的偏向，必須採取步驟，加以克服。⋯⋯關於執行鎮壓反革

命活動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須於本指示發出一個月內即十一月十日

以前，作出第一次報告，並訂出今後執行中央方針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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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述及，三令五申不得大開殺戒，是中共建國之初應對「亂打亂殺」

問題的基調。如今乾坤翻轉，地方被指責對反革命份子「制裁」不力，看來基

層只有按照中央的方針來辦，才能做到「萬無一失」。朝鮮戰爭被中共認定為

關乎舉國安危的大事，也是鎮反的大好時機，所以改弦更張實屬情理之中。

不過，如何在基層存在「亂打亂殺」的習慣下有計劃地處決敵對勢力，無疑是

中共中央急需思考的問題。在外有朝鮮戰爭、內有土地改革和民變等問題的

局面下，中共為了討論如何處決敵對勢力的方案，遂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公安

會議，由此逐步落實處決比例的計劃。

二　處決比例的設計

關於1950年10月16日至21日的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學界在研究鎮反

時基本沒有涉及。前文提及，李格認為毛澤東對鎮反沒有預先的計劃，然而

他的說法看來不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第二次公安會議是研究鎮反問題繞

不過去的一個關鍵內容。「鎮反要有計劃」，是羅瑞卿在這次會議上的報告中

提出的。據羅瑞卿的轉達，毛澤東對鎮反工作一開始有三點指示ct：

一是我對朝鮮戰爭方針，更便於進行肅反；

二是黨委領導要加強；

三就是不要搞左了，要有計劃，有秩序去作，不要誇大敵人。所以我們

殺反革命，不應是也不可能是一下都殺光，應該分批，分時間，分地

方，辦他兩年到三年。

毛澤東在用戰爭式思維來看待鎮反，考慮到朝鮮戰爭可能為時至少兩至三年， 

各地需要有計劃和有秩序地「分批，分時間，分地方」進行。毛澤東所謂的 

「不要搞左了」，似乎是擔心鎮反重蹈蘇區「肅反」時沒有計劃地處決和1947年

老區土改發生「亂打亂殺」的覆轍，導致影響全局。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朝鮮戰爭還要繼續下去，還會有一些軍事行

動，我們還有戰爭狀態，軍事管制還要保留」dk，這種說法表示中共高層是在

戰爭式思維下發動鎮反的。另外，圍繞着「如何處決」這個關鍵問題，劉少奇

作了一番形象的比喻dl：

〔對於地主階級〕要在政治上消滅他，監視他，一進行反革命就抓、就

殺！還要掃地出門。地主、富農進行反革命要嚴辦！關起來！甚至把他

們搬起走。不辦就不要辦，一辦就辦得你很痛，不痛不癢又得罪了人，

就划不來。殺一儆百，一百人殺一個，這一個是必須殺得很需要，當然

我們不是搞算術，但是一百個地主，一個都不殺就要犯錯誤，我已經寬

大了你，你還要進行反革命活動，是你對不起我，不是我對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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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這段話蘊含着豐富的信息，似乎包含設計處決比例的意味，非常容易引起與

會者的無限遐想。無論如何，第二次公安會議確立的主題基調是：「就是要殺

人，有計劃的殺人。」dm

毛澤東沒有出席第二次公安會議，當時他正在密切注意着朝鮮戰場上的

形勢，並時刻防備着國內出現叛亂的風險。11月17日，他指示兩廣：「只要廣

東的土改完成，廣西的土匪消滅，即使蔣介石登陸進犯也是容易對付的。你

們必須統籌兩廣，將兩廣作為一個對付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登陸進犯的統一的

單位，不要只顧一省。」同日，他又指示華東局：「目前的軍事工作極為重

要⋯⋯我提議從現在起，和廣泛展開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須迅速實 

行土改），限六個月內剿滅一切成股土匪。只要福建的土匪消滅，土改完成，

即令蔣介石登陸進犯，也是容易對付的」dn，要求一切工作要以美國和蔣介石

登陸進犯為假想的基礎去作布置。22日，他再次要求兩廣「在時局緊張的情況

下，必須限期剿沒股匪，加速進行土改，發展地方武裝和堅決鎮壓反革命 

活動，我黨我軍方能取得主動，否則有陷入被動的危險」do。可見毛澤東已然

將鎮反、土改和抗美援朝聯繫起來。12月3日，他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說到

「戰爭有可能迅速解決，但也可能拖長，我們準備至少打一年」dp。結合前文

毛澤東說鎮反要辦兩到三年，顯然他已做好了在國內開展政治運動的長期 

規劃。

1951年1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統戰工作座談會上說：「反美、土改、鎮

壓反革命，是當前的三大運動」；會上他還將一份關於湘西四十七軍在一個多

月內處決4,688人的報告發給到會者傳閱dq，據此可知他對處決反革命份子已

持愈來愈正面的態度。不過，對於鎮反是否需要制訂處決比例，他還沒有提

出一個準確的指標。有論者認為，2月毛澤東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

計劃之後，很快就計算出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dr。筆者則認為，毛

澤東早在1月第一次提出具體處決人數時，已經初步形成了處決比例的想法。

1月21日，毛澤東發給上海市委關於鎮反部署的電報中如此指示：「在上

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

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請

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

反動份子。」ds這是筆者所見的毛澤東首次指定處決人數的資料。上海市1950年 

的人口約為492萬，南京市1950年的人口約為96萬dt。毛澤東指示上海在一

年內「處決一二千人」；至於南京「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如果每季處決的數

字不變，即一年內約為七八百人。按照上海、南京總人口和處決數字換算出

來的結果，毛澤東似乎已經初步形成按照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

的比例來劃定處決指標的思路。另外，按照中共計劃鎮反時間為兩到三年來

看，一二千人還只是上海1951年的數字，總體應該是三四千人左右，南京則

是一二千人左右。當然，這裏毛澤東還只是依據城市人口比例計算，尚未計

算全國的人口。

值得留意的是，毛澤東根據各地的鎮反處決情況匯報來調整執行程度。

據羅瑞卿1951年1月28日報告：「中南在1950年10月10日以來，逮捕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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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處決2萬餘。河南、湖北、湖南還要處決1.5萬有餘。」2月10日，華東

局報告稱：「自中央『雙十』指示以來華東逮捕反革命8萬餘人，處決2.2萬餘

人。」西南局報告稱：「至2月12日處決人數近萬，還要處決數萬。」ek對於三

個大區發來的報告，毛澤東均予以肯定。唯有其中關於城市和農村的鎮反力

度不同問題，讓其不甚滿意。他認為「在已殺了幾千或上萬和捉了幾萬人的省

份，如湖南、河南等省應當停一下，清理積案總結經驗，然後再殺第二批。

至於在殺得不多的省份應當大殺一批，決不可停得太早」el。此時，湖南、河

南等地的處決人數均超過萬人，然而城市地區處決人數太少，如「武漢只殺 

42人，廣州僅殺37人，長沙殺人也太少」。至於毛澤東在1月下令應該在春季

處決三五百人的上海，僅處決了126人，南京亦只處決了五十餘人em。毛澤東

遂指示各地：「當作策略來看先鄉村後城市是可以的，但城市必須偵察布置 

積極準備適時動手。將應捉者捉起，應殺者殺掉也是要大殺一批才能解決 

問題。」en

前文提到，為了統籌國家規劃發展與開展政治運動，1951年2月14日至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一個重要議事日程為鎮

反。據筆者推測，與會者很可能在會上發生了爭論，而在17日之前該問題應

該已有定奪。筆者的判斷依據是，17日毛澤東覆信黃炎培稱：「不殺匪首和 

慣匪，則匪剿不淨，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 

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

（重要的）必須採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eo

這番言論表明，毛澤東對於鎮反的認可已然十分堅定。因此，會議決定處決

千分之一的比例不存在任何爭議，至於執行到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則只

是程度問題，交由下級執行是可以接受的ep。

關於鎮反情況，鄧小平在1951年2月西南局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中指出：

「大凡鎮壓及時打的狠和準的地方，群眾起來面貌一新，工作易於深入，這是

各地所共同證明了的。」他認為：「不鎮壓反革命，群眾就為其〔反革命〕操縱

而難以發動起來，所以鎮壓反革命是發動群眾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個重要

條件」，而「當前抗美援朝和清匪反霸土改的高潮中是鎮壓反革命的最好時

機」，所以他主張要「堅決分批、分時、分地繼續鎮壓匪首惡霸反革命份子以

及不法地主，徹底打垮地主的統治（包括流氓地痞），否則土改就不會徹底，

就會增加土改中的困難和將來的麻煩」eq。無獨有偶，曾任中南局第二書記的

鄧子恢在1954年回憶起鎮反時也說：「1950年冬開始大規模地進行鎮壓反革命

運動，當時土改正在開展，鎮反與土改穿插進行，起互相推動的作用，因而

中南鎮反是比較堅決也是比較徹底的。中南是大革命的基本區，又是蘇維埃

時代蘇區發展的主要區域，在長期的革命與反革命鬥爭過程中群眾階級覺悟

比較高，但反革命力量也很大，許多省份如兩廣兩湖都出了許多大軍閥，社

會環境比較複雜，沒有徹底的鎮反工作，要徹底完成土改是不可能的。」er

兩位地方領導人均表示鎮反和土改必須互相配合，同步進行：真正完成

剿匪只有到土改中去解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少地區、鄉村間政權雖已

改變了形式、改換了人，但實際的統治權還掌握在地主惡霸手裏。在那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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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民還沒有發動起來，地主還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優勢，農民還不敢說話，

說話也不算數，地主還能夠用各種方式控制農民、鄉村政權與農民團體 es。

因此，必須徹底發動鎮反。在這種理解下，地方容易出現過火行為。

中南局向下級布置鎮反的第一次指示是在1950年11月20日，其主旨就是

強調鎮反不能盲目寬大et。不過，鄧子恢非常清楚中南地區的司法水平，因

此在同年12月26日以中南局的名義再次下發鎮反指示：要求「各地目前不能

無計劃的只顧大肆逮捕，超越控制能力，領導上陷入被動。而是要把鎮壓反

革命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兩個運動密切配合起來。按照中央10月10日指示

精神，逐級向上交名單、定數字，作出準確計劃」fk。可見鄧子恢也許在看到

中南局第一次鎮反指示發出後各地出現的所謂「過火行為」，或者說過份重視

鎮反、忽視了反美和土改的情況，因此他認為鎮反要有規劃，這一點他和前

述鄧小平的思路非常相似。

鄧子恢並不反對放手鎮反，他所擔憂的情況是各地沒有讓土改、抗美援

朝、鎮反三大運動並進的意識，如果偏重於一方，那麼其他運動很可能達不

到預期的效果。因此他在第二次指示中的所謂「計劃」，應該存在兩種含義：

一是各地逮捕和處決的人數要符合自身的處理能力，不能出現「亂打亂殺」和

「右傾錯誤」；二是要結合抗美援朝和土改的節奏，該處決的時候才處決，不要

沒有節奏地處決，亦即「一緊一鬆，整批捉，分批殺，分散殺，運用人民法

庭，行政權利，剿匪部隊軍事法庭等形式。屬於純霸者，結合群眾鬥爭，加

以法庭判決」fl。

中南局第二次指示發出後，似乎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懷疑。如到中南地

區巡視的羅瑞卿就認為該指示容易讓基層理解為束縛鎮反工作的開展，指出

公安部「前擬的通報主席指示暫緩發出是完全對的，目前應着重通報鼓勵放手

和放手的好處，以督促若干尚未放手或不敢放手的地區放開手來以免失掉時

機」fm。時任湖北省省政府主席李先念也認為第二次指示有束縛各地手腳的傾

向：「中南第二次鎮壓反革命指示下達以後，似將各地手腳束縛住了的傾向發

生，⋯⋯我們在執行上，不能完全機械去了解，問題是不是真正反革命？大

多數群眾是否痛恨入骨？假使夠以上兩條，就應堅決鎮壓。」fn然而，羅瑞卿

和李先念很可能誤會了鄧子恢的用意。於是，中南局下級的具體執行情況居

然是「一步到位」就不難理解了。

1951年2月10日，湖北省委報告稱：「在湖北要把反革命活動完全鎮壓下

去，在今年內還須殺一批，預計在兩年內，或在1952年5月以前，一共要殺

到兩萬人。」其理由為「湖北從大革命到全省解放一直沒有停止過武裝鬥爭，

因而也造成了大量堅決的反革命份子」fo。這很可能是湖北省委在中央堅決鎮

反的精神下作出的指示，當時湖北已經處決了八千餘人fp，也就是說接下來

的十五個月內還要處決一萬餘人。2月15日湖北省委的鎮反報告說：「根據宜

昌、荊州及一些縣的情況，現殺者約佔已捕的三分之一，及根據我區人口與

敵情，估計今年上半年以前尚須殺7,000人，即佔已捕4萬人的37%。另外今

年下半年到明年全省土改結束。結合破案，開展黨團特登記，解決會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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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捕殺1萬人。全省共約殺2萬5,000，佔總人口的1‰。」fq湖北省委率先提

出直接處決全省總人口的千分之一，恰逢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期間。毫無疑

問，湖北省委是根據自身的情況計算出處決比例。

如此看來，在中共中央指示訂立千分之一的處決比例、並先處決二分之

一或者三分之二的鎮反方針前後，部分地方已經出現了拋開執行程度，直接

達到千分之一比例的情況了。這其中很可能是地方在迎合中央，不過鑒於資

料有限，不宜作過多推論。

三　處決比例的執行與社會各階層的反應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各地基層如何執行鎮反處決比例？執行

過程之中有哪些情況？這些也是目前學界較少考察的問題。以下根據鎮反程

度較為激烈的四川省作一簡要梳理。

據川西區綿陽地委稱：「〔1951年〕3月12日傳達政治局和區黨委指示。截

至3月10日為止，全區共處決人犯2,250人。在接到指示後經過區委研究，決

定再處決1,950人，並分配下屬各縣執行。」（表1）fr

表1　綿陽專區鎮反計劃表（1951年3月17日）

縣別 1月

處決

人數

2月

處決

人數

3月

上旬

處決

人數

合計 4月15日

前應處決

人數

應處決

總人數

總人口 應處決人數

佔總人口的

比例

綿陽 112 103 103 318 282 600 453,104 1.5/1,000

梓潼 73 22 35 130 164 294 191,045 1.78/1,000

彰明 69 6 26 101 77 180 127,580 1.8/1,000

安縣 81 48 42 171 179 350 257,435 1.66/1,000

羅江 57 45 62 164 66 230 181,172 1.53/1,000

德陽 49 45 41 135 199 334 233,307 1.47/1,000

綿竹 105 69 77 251 176 435 307,101 1.45/1,000

什邡 92 45 67 204 158 342 240,167 1.62/1,000

廣漢 75 11 79 165 290 435 308,817 1.4/1,000

金堂 115 141 347 603 397 1,000 535,378 2/1,000

總計 828 521 901 2,250 1,950 4,200 2,835,177 1.634/1,000

資料來源：〈綿陽專區關於鎮壓反革命及賠罪工作布置的請示報告〉（1951年3月17日），載宋永

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麻省

劍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據表1可知，首先是中共當時已掌握綿陽專區各縣的人口統計數據，因此

該專區可以根據人口比例來決定處決的人數。其次是各地對於處決人數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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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較明確的，如綿陽專區十個縣中，人口超過五十萬的金堂縣處決人數本已 

達到603人，按照3月17日的鎮反計劃還要處決近400人。有四個縣份在4月

15日之前需要處決的人數均超過前兩個半月的數字，而各縣的處決人數佔總

人口的比例紛紛超過了千分之一，平均比例達到了千分之一點六。可見中共

中央處決比例計劃傳達後，促進了綿陽專區下屬各縣的處決節奏。

不過，這也僅僅是一種傾向。在鎮反的實際運作中，每個階層的幹部都

有着不同的思路。在川西區郫縣，有司法幹部認為「已殺掉了178個匪霸，哪

裏還找得到好多匪霸來殺？」他們存在着「怕完不成任務」，又怕「殺錯了人脫

不〔了〕干係」的動搖思想fs。也就是說，幹部既害怕無法完成上級的規定數

字，又害怕按照數字執行處決錯誤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執行處決指標的難

題凸顯出來。在貴州省，有些縣的幹部「奉命殺人」，但又將上面批准殺人的

文件親自保存，「準備將來算賬」ft。這種現象說明在執行處決指標的過程

中，縣級幹部亦存在自我保護的意識，害怕自己在運動後被上級追究責任。

還有基層幹部因為害怕不能完成上級交代的指標，只好捏造數字來敷衍上

級。如貴州省開陽專區處決八人，有一人已死去十四年，另外三人在看見處

決布告後逃走gk。

然而，基層幹部敷衍、拖延執行處決指標的情況應該屬於少數。大多數

幹部還是按照上級交代的指標執行，這樣，冤假錯案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

了。如山西省洪洞縣決定於1951年3月18日處決十八人，為了湊足數字，將

該縣高崖村陳某等「地富份子」五人（因成份不好被冤枉為殺人兇手）列入處決

名單上報臨汾地委。恰逢山西省檢查署副署長金長庚派駐臨汾領導鎮反工作， 

發覺此案有異，遂重新調查，發現此案純屬冤案，這才挽救了陳某等五人的

性命gl。相比其他被拉去湊數的犯人，陳某等人無疑是幸運的，但是這種情

況恐怕也是少數。據此而言，王玉強認為鎮反沒有出現「擴大化」一說恐難以

成立。

除了單純以處決方式來推動鎮反外，許多基層幹部還用處決來促進其他

政治運動的開展。在減租退押運動中，郫縣下屬的郫筒鎮每天退回的押金（租

種地主土地的租金）本來不過四五百萬，有地主稱：「要拖就拖，要殺就殺，

拖就拖到底，殺就殺不完。」郫筒鎮在「有意識的公審槍決了惡霸地主吳某，

余某後，每天的退押數字驟然增加為一千二三百萬了，地主的囂張氣焰被打

下去，謠言也減少了」gm。可見處決這些被新政權認定為「地主」、「惡霸」的人

物可以加快退押的速度，從而為土改掃清障礙。綿陽地委的幹部則認為通過

鎮反不僅可以退押，還可以把處決了的「匪霸」家中的糧食拿出來gn。

此外，羅瑞卿在視察中南地區鎮反時發現各地存在急求「浮財」（金錢、糧

食、衣服等個人財產）的傾向go。鄧小平亦報告下級出現了搞錢追物資的現 

象gp。貴州省委則表示由於軍隊殺人太多，不能結合群眾，搞不出反革命財

產gq。這些現象也顯示基層幹部在執行鎮反時存在經濟取向，並不一定是單

純地執行處決指標。

中共的處決比例政策還有着「發動群眾」的用意，基層在執行中亦經常報

告稱群眾如何被發動，例如綿陽專區的報告稱：「在堅決的鎮壓了這一批反革

c178-201904023.indd   64 20年4月7日   下午2:07



	鎮壓反革命運動	 65	

	中的處決比例	

命之後，群眾是進一步的發動了：過去不敢講話的，也敢講了，隱蔽在鄉壩

的匪霸，基本上已被群眾檢舉出來，群眾方面真是人心大快。」gr然而，不同

地區的群眾卻有着不同的反應，有人稱：「目前的情況是貧民在檢舉時聯名 

檢舉的多，單獨檢舉的少；檢舉中政治性的特務少，流氓、惡霸或舊鄉保長

多。」gs這種現象表明群眾在檢舉時不會單獨出面，自保才是政治運動中個人

行動的第一要義。另外，檢舉還出現了不少的反面作用，有人稱「現在很容易

公報私仇，只要鼓動一下群眾，就可以被誣告為特務」gt。還有人稱「政府號

召鎮壓反革命，我們是擁護的，但不要亂來，把一個特務抓住後連累很多人， 

使這些親戚朋友都不安起來」hk。可見基層在執行鎮反時還會使用株連政策來

達到數字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各階層人士紛紛表達自己的看法，有人稱：「過去某

些特務的罪行，主要的是為了他居於某一種職位（例如學校的訓導長）的緣

故，為了吃着那碗飯的緣故，不得已而為之，何必認真追究既往？他們也是

為生活所迫，人家逼着他們幹的。」自民國以來，從事政治活動的底層民眾往

往是以求得生存為目標，很少有真正具備強烈的信仰和堅定的忠誠感。如今

政黨更替，他們正面臨着被清算的下場。更兼此時中共各級政權正在執行比

例處決政策，因此被認為是「換朝代，互相報復」hl。面對「殺人如草不聞聲」

一般的場面，普通民眾只能徒歎「以前他們殺人，是各為其主，今天我們還不

是各為其主」hm。

上述被中共視為「錯誤」的言論只能少量存在於內部刊物之中，但是亦存

在一些支持中共處決「反革命」的言論。1951年3月29日貴陽市「處決首惡份

子黃某某等十三人後，很多人都熱烈擁護。不少群眾經過這一鎮壓反革命 

的運動後，覺悟程度較前大大提高，自動檢舉特務的事例很多」hn。北京市 

於1951年3月25日「殺了一批反革命份子後，各階層人民都熱烈擁護」。還有

很多市民、工人、農民、學生、教授問：「〔反革命份子〕許某某為甚麼還不

殺？」、「小的都槍斃了，大的為甚麼不槍斃？」當有人懷疑這次處決的人中有

被冤枉者以及不該處決時，旋即遭到「群眾」駁斥。當有人說「殺的怪慘」時，

立刻就被人質問道：「你知道他們害死了多少老百姓嗎？被害死的人比他們死

的更慘！」有人說：「這是死人的年頭」，接着就有人回應道：「保險一個好人

也死不了！」因此在北京，很多「反革命份子」陸續向公安局坦白，報告「反革

命」組織、線索，並交出反革命武器、證件。有些特務份子不敢親自將槍交到

公安機關，偷偷地把槍扔到公安機關門口。有許多「反革命份子」到派出所聲

明：「你們今後叫我幹甚麼我就幹。」有的特務到公安機關受訓時唯恐遲到，

老早就跑到門口等着，甚至出現了「十多個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殺，軍統特務張

某某被嚇瘋，見了穿制服的人就瘋跑」的現象ho。可見此時鎮反的威懾效果已

深入社會各階層的心中。

「發動群眾」與「群眾運動」是列寧主義政黨開展政治運動中永恆的命題，

要想使民眾徹底服從新政權，光靠說理和教化是遠遠不夠的，運用暴力和宣

傳，文武交替，才能達到教育民眾「跟黨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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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發動的鎮反中，中共採取了一種戰爭式的思維，運用數字管理

的方式鎮壓反對勢力，認為既可以促進運動，也可以限制運動，是一個控 

制運動進度的「閥門」。但綜合上述可見，數字管理更多的還是「促進」而非 

「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中共高層對鎮反的評價非常高。據彭真在第三次全國公

安會議上的轉達：毛澤東認為「鎮反俘虜比朝鮮俘虜還多，殲滅的敵人比朝鮮

前線還多，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hp。劉少奇也認為「殺反革命是不容易的事

情，我們搞了幾十年搞過好幾次。這次搞的最成功最好，懲辦反革命，在世

界上很成功的經驗還不多」hq。稍有異議的是，時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董

必武在向蘇聯駐華大使羅申（Nikolai Roshchin）通報消息時，告知鎮反處決了

五十萬人，並承認處決了不該處決的人hr。

對於建立政權後的階級鬥爭問題，被各國共產黨奉為經典的《聯共（布）黨

史簡明教程》裏早有指示，毛澤東只是承襲斯大林的觀點，但是數字比例的發

明權的確應該歸於他。1919年，他認為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九千

萬是「迷信家」hs。1925年，在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時，他在沒有經

過細心收集材料和仔細計算的情況下提出中國四億人口中差不多有一百萬是

「大資產階級」，並認定他們是民族革命的死敵ht。在延安整風中，他又規定

各地在一百個特務中只能抓五個。唯一有據可查者是他在蘇區農村調查時得

出地主富農佔當地人口百分之六的比例ik。根據目前的資料而言，這種政治

運動中數字比例的制訂依據很多時候都無據可查。

不過，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在鎮反時期，制訂比例已經成為中共習

慣的手法。而這種由上到下分配數字和限制數字的做法實質是上級與下級之

間的「橋樑」，上級在制訂比例前需要下級的反饋，下級反饋後，上級再制訂

比例，傳達下級執行。在執行過程中，比例往往有所變化，下級執行時一般

都是超過比例。

據此而言，中共之所以採取處決比例的做法，其實質是在政治運動中不

斷搖擺，從而尋找出一個最合適的數字比例，通過這個比例以控制運動進行

的程度。然而，這種做法是以政治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從而導致各地敷衍

了事、冤假錯案不勝枚舉等根本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在政治運動中採

取比例處置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三反運動、農業集體化運動以及反右運動等il， 

這不由得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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